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粮食风险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加粮食储备规模的通知》（玉政发〔2015〕171号）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县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办发〔2016〕8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粮食风险基金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国发〔1994〕31号文件《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第一次明确了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明确了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补贴部分吃返销粮农民因粮食销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是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实施经济调控的专项基金。其作用是：用经济手段稳定粮食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确保粮食安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2024年保管县级储备粮油共计336.00万公斤，其中：稻谷320.00万公斤，大米14.00万公斤，菜油2.00万公斤。

1.保管费用补贴56.00万元。其中：（1）稻谷保管费用补贴48.00万元；（2）大米保管费用补贴7.00万元；（3）菜油保管费用补贴1.00万元。

2.贷款利息补贴39.90万元。其中：（1）稻谷贷款利息补贴35.60万元；（2）大米贷款利息补贴3.30万元；（3）菜油贷款利息补贴1.00万元。

（二）2023年县级储备粮油轮换185.70万公斤，其中：稻谷169.70万公斤，大米14.00万公斤，食用油2.00万公斤。

1.轮换费用补贴26.90万元。其中：（1）轮出稻谷费用补贴8.50万元，轮入稻谷费用补贴5.00万元；（2）大米轮换费用补贴12.60万元；（3）食用油轮换费用0.80万元。

2.轮换价差亏损补贴64.20万元。

（三）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用补贴20.00万元。

1.购买、维修机械设备7.20万元。购买大横山粮库粮食出入库输送机2台，每台3.60万元，共计7.20万元。

2.粮库道路、晒场损毁修复0.80万元。大横山粮库过磅路安全整改80.00平方米，每个平方100.00元，共计人民币0.80万元。

3.粮仓屋面增加防水、检修补漏12.00万元。大横山6号仓库屋面做防水工程1,200.00平方米，每个平方100.00元，共计12.00万元。

（四）化解未剥离企业财务挂账本金20.00万元。

（五）政策性粮食财务利息73.0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粮食风险基金300.00万元，其中，财政安排300.00万元。主要用于：保管费用补贴56.00万元，贷款利息补贴39.90万元，轮换费用补贴26.90万元，轮换价差亏损补贴64.2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用补贴20.00万元，化解未剥离企业财务挂账本金20.00万元，政策性粮食财务利息73.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4年3月30日支付储备粮保管费14.87万元，利息补贴11.47万元，轮换费用7.42万元。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2,701.18万元的银行利息18.25万元，共计需要支付52.01万元。

（二）2024年6月30日支付储备粮保管费用14.87万元，利息补贴11.47万元，轮换费用7.42万元，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用补贴20.00万元，化解未剥离企业财务挂账本金20.00万元，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2,701.18万元的银行利息18.25万元，共计需要支付92.01万元。

（三）2024年9月30日支付储备粮保管费用14.87万元，利息补贴11.47万元，储备粮轮损费用7.42万元，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2,701.18万元的银行利息18.25万元，轮换价差亏损51.90万元，共计需要支付103.91万元。

（四）2024年12月20日支付储备粮保管费用14.89万元，利息补贴11.49万元，轮换费用7.44万元，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2,701.00万元的银行利息18.25万元，共计需要支付52.07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用经济手段稳定粮食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确保粮食安全。实现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应急时调得动用得上的工作目标。仓库修缮，保障粮食安全保管。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党建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省委《关于印发云南省老年大学省级示范校创建办法的通知》（云老通[2018]13号）和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市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中创建“五有五好”示范支部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玉组通[2017]31号），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12类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的通知（云组通[2019]33号）和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玉办发〔2016〕55号）文件精神，新平县召开了县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定下发了《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新平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新办发〔2017〕31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离退休支部书记、委员补助发放，组织开展退休支部党员培训等学习活动，购置相关学习材料、学习用品。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党总支工作经费10,000.00元的安排，具体用于局党总支部购买党员学习资料5,000.00元、进行党员培训材料费1,000.00元、更新党员活动室、单位宣传栏4,000.00元。

（二）离退休支部党建工作经费5,000.00元的安排，具体用于2024年度离退休支部40人4期党员活动（会议）餐饮的支出，每次党员活动（会议）参加率达75.00%以上。

（三）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工作补贴3,120.00元（支部书记补贴1,200.00元；支部委员补贴1,92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度党建经费18,120.00元，其中：党总支工作经费10,000.00元，离退休支部党建工作经费5,000.00元，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工作补贴3,12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党总支工作经费10,000.00元，2024年6月30日计划支出4,000.00元，2024年12月10日计划支出6,000.00元。

（二）离退休支部党建工作经费5,000.00元，2024年6月30日计划支出2,500.00元，2024年12月10日计划支出2,500.00元。

（三）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工作补贴3,120.00元，于2024年12月10日全部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保障了全局党建工作的正常开展，推动全局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升离退休党员同志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老同志的凝聚力、向心力。确保离退休干部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断提升广大离退休干部和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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